
申請刀械檢附資料

當事人檢附資料:
1. 身分證影本

2. 戶籍資料

3. 刑案紀錄

4. 未受禁治產及輔助宣告

5. 人民或團體刀械持有申請書(審核後由新竹市政府核發核定持有刀械通知書)
6. 圖例一式六份

7. 貨品同意進口申請書(審核後由新竹市政府核發貨品進口同意書)
代理廠商進口檢附資料（除當事人資料另需增加）

1. 委託書

2. 營利事業登記證(97年 7月 1日廢除改由公司變更登記)
3. 公司執照(90年 11月 14日不再核發改由公司變更登記)
4. 警政署同意書(改由公司變更登記註記所營事項註記)
廠商進口

1. 廠商製造販賣進口出口槍砲彈藥刀械申請書（審核後由新竹市政府核發核定
持有刀械通知書)

2. 營利事業登記證

3. 公司執照

4. 警政署同意書

5. 圖例一式六份

6. 廠商製造販賣進口出口槍砲彈藥刀械申請書(
7. 貨品同意進口申請書(審核後由新竹市政府核發貨品進口同意書)
海關領回刀械後七日內持刀械至警察局申請查驗及發照


